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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編印         發行：處長  鄭瑞成            編輯：人事室 

 

 法令新知 

 轉知本府109年5月29日府授人考字第

1090123325號函，有關「中華民國110年（西

元2021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一

案。 

  一、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5條之

1規定略以，紀念日及節日之放假日逢

例假日應予補假。例假日為星期六者

於前一個上班日補假，為星期日者於

次一個上班日補假。但農曆除夕及春

節放假日逢例假日，均於次一個上班

日補假。復依「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

期處理要點」第4點及第5點規定，放

假之紀念日及節日如逢星期二或星期

四，一律調整放假。農曆除夕前一日

為上班日者，調整該上班日為放假

日，除特殊情形者外，以提前於前一

週之星期六補行上班為原則。 

  二、據此，110年全年365日，總放假日數

116日，連續假期（含例假日）包括開

國紀念日（3日）、農曆除夕及春節假

期（7日）、和平紀念日（3日）、兒

童節及民族掃墓節（4日）、端午節（3

日）、中秋節（4日）、國慶日（3日）

及111年開國紀念日（3日），說明如

下： 

  (一)農曆除夕及春節連假為2月10日（星期

三）至2月16日（星期二）：農曆初二

及初三適逢星期日，分別於2月15日

（星期一）及2月16日（星期二）補假，

另農曆除夕（2月11日）為星期四，前

一日（2月10日）功能性調整放假，原

應於前一週之星期六（2月6日）補行

上班，惟考量各級學校寒假起迄日為1

月21日至2月10日，爰調整於後一週之

星期六（2月20日）補行上班。 

  (二)和平紀念日連假為2月27日（星期六）

至3月1日（星期一）：2月28日適逢星

期日，於3月1日（星期一）補假。 

  (三)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為4月2日

（星期五）至4月5日（星期一）：兒

童節及民族掃墓節為同一日（4月4日）

且逢星期日，兒童節於4月2日（星期

五）補假、民族掃墓節於4月5日（星

期一）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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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秋節連假為9月18日（星期六）至9

月21日（星期二）：中秋節（9

月21日）適逢星期二，9月20

日（星期一）調整放假，9月11

日（星期六）補行上班。 

   (五)國慶日連假為10月9日（星期六）至

10月11日（星期一）：國慶日（10

月10日）適逢星期日，於10月11日（星

期一）補假。 

   (六)111年1月1日開國紀念日連假為12月

31日（星期五）至111年1月2日（星

期日）：111年開國紀念日（1月1日）

適逢星期六，於12月31日（星期五）

補假。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5月22日總

處培字第10900335581號函，考試院業於109

年5月11日修正「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

員考試規則」。 

 轉知考選部 109年 5月 26日選高三字第

1090002047號函，考試院業於109年5月22

日修正「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薦任升官等考

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及廢止「公務人員升

官等考試簡任升官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

表」。 

  轉知本府 109年 6月 12日府授人考字第

1090122838號函，本府因應教師法於108年

6月5日修正公布，爰配合修正「臺北市政

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酒後駕車經警

察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標準

表」有關教育人員有酒後駕車所定違規情

節之懲處規定，除明定相關教育法規之條

款外，另酌作文字修正，並自109年6月30

日生效。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文

日期 

臺北市建成

地政事務所

主計機構會

計員 

吳瑞菁 

臺北市政府

財政局會計

室股長 

1090512 

臺北市士林

區百齡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李建鋒 

臺北市北投

區公所會計

室主任 

1090512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會

計室主任 

陳麗雅 

臺北市立陽

明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90512 

臺北市北投

區桃源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陳禮娟 

臺北市立蘭

雅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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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文

日期 

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會計

室視察 

呂麗娟 

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會計

室主任 

1090513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會計

室專員 

沈麗玉 

臺北市政府

法務局會計

室主任 

1090513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會計

室視察 

鄭琦文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會計

室主任 

1090513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公務

預算科股長 

姚得恩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公務

預算科視察 

1090520 

新北市新店

區雙城國民

小學主計機

構會計員 

鄭曉芳 

臺北市文山

區力行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90520 

政風案例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館長呂○○利用職

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案，業經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判決有罪。案緣呂○○於民國 99 年 1

月 16日至 105年 8月 31日間，任職於國立

臺中圖書館（於 102年 1月 1日起，更名為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下稱國資圖）擔任館

長乙職，負責綜理國資圖各項業務。其明知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在國內因公

奉派出差方得報支旅費，竟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及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先登入差勤系

統申請出差，經審核、核定後，即利用奉派

出差等職務上機會，明知並未實際執行公差

任務，或未實際出差，竟仍依差旅費申請流

程申領差旅費。經層報由不知情之主辦人事

人員、主辦會計人員審核後，陷於錯誤而簽

章核准，因而詐得共計新臺幣（下同）2 萬

2,255 元，足生損害於國資圖於人事差勤管

理及出差旅費核發之正確性。嗣呂○○在有

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發覺其犯罪前，主動至

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自首，並自動

繳還所得財物，而悉上情。 

    案經廉政署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審認呂

○○主動向廉政署自首，並自動繳交全部犯

罪所得財物，而予減輕其刑，依貪污治罪條

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

財物罪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2年，緩刑 4年，

褫奪公權 1年，並應向公庫支付 15萬元。 

 


